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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杯汽车”）于2025年9月1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同意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
广东省粤科母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汽新致（沈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沈汽晟驭（沈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粤科科创发
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署《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成
立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该合伙企业的认缴出
资总额为8亿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4,0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
额的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
的《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获悉，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沈阳市大东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证明》，相关工商登记及备案信息如下：

（一）工商登记情况
1、名称：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4MAK3L61DXP
3、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省粤科母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汽新致（沈阳）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4、出资额：80,000万人民币
5、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6、成立日期：2025年12月10日
7、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15-15号4层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登记备案情况
1、基金名称：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广东省粤科母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日期：2026年02月11日
5、备案编码：SBNN0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投资将使公司在参与基金投资收益分配的同时，有机会以较低的筛选成本优先获得

优质项目资源，不会影响正常经营和分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运行过程中还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经营业绩等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
伙人，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运作、
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
投资资金的安全，降低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3日

投资标的名称

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登记

投资金额
（万元）

24,000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09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2026-002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股东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109）。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兰
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暨公司原持股5%以上的股东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华投资”）计划自2025年11月14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
12月5日至2026年3月4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6,400,000股。

2026年2月13日，公司收到股东太华投资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太华投资于2026年1月
26日至2026年2月1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33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69%。本次减持后，太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合计持股
比例由9.69%降低至9.00%，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一致行动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 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219号

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纬十八路以南、纬十六路以北、经十四路以东、东绕城以西

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13日

太华投资于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1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3,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本次持股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ST亚太

上升□ 下降√

减少股数（股）

3,330,000

3,33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司法强制执行）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
(股)

占 总 股
本比例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持 有
表 决
权 股
份数

(股)

占 总 股
本比例

000691

有√ 无□

减少比例（%）

0.69

0.6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比例

持 有
表 决
权 股
份数

(股)

占 总 股
本比例

兰州太华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兰州亚太矿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5.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告知函》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583,700

19,583,700

0

27,387,895

27,387,895

0

46,971,595

46,971,595

0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5-109）。股东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计划自2025年11月
14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5日至2026年3月4日），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6,4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承诺、意向、计划一致，本
次权益变动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4.04%

4.04%

0.00%

5.65%

5.65%

0.00%

9.69%

9.69%

0.00%

0

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253,700

16,253,700

0

27,387,895

27,387,895

0

43,641,595

43,641,595

0

3.35%

3.35%

0.00%

5.65%

5.65%

0.00%

9.00%

9.00%

0.00%

0

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百分比尾差由四舍五入导致。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29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27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14时50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13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2月1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八号区方正二街1号锦龙大厦六楼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丹丹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4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39,189,72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7.8560%。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94,965,
0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92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4,224,
7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35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盘丽卿女士、袁圆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盘丽卿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98,079,69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687股。
（2）选举袁圆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301,066,49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1,487股。
该提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43,884,3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12%；反对46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9%；弃权2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2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7%；反对

46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2%；弃权230,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1%。

该提案获通过。
关联股东朱凤廉女士、杨志茂先生、新世纪公司回避了对第2项提案的表决，因此朱凤廉

女士、杨志茂先生、新世纪公司所代表的公司股份294,610,504股不计入第2项提案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谭俊辉、林国韬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24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罗序浩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罗序浩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副
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罗序浩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相关
职务。

罗序浩先生原定的任职期间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罗序浩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罗序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公司董事
会对罗序浩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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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罗序浩先生工作调整，公司与罗序浩先生经友好协商一致，双方拟解除劳动合同。公

司董事会同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罗序浩先生支付经济补偿及其他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具体事项及金额由公司相关部门进行核算发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罗序浩先生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向罗
序浩先生支付经济补偿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下称“本次交易”）。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支付经济补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得到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在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

市，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姓名：罗序浩
2．关联关系说明：罗序浩先生离任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为公司关联方。
3．罗序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交易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离任人员支付经济补偿及其他费用，遵循平

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6年1月1日至今，公司与罗序浩先生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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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偿还公司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
司股东会同意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及
其母公司东莞市弘舜劭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弘舜公司”）借款，借款总额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8亿元，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新世纪公司和弘舜公司借款的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
事长代表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和弘舜公司签署《借款合同》等法律文件。

2026年2月13日，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和弘舜公司在东莞市签署了《借款合同》。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合同》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借款金额、期限和利率
公司因资金需要，向新世纪公司、弘舜公司申请借款合计人民币捌亿元整（￥800,000,

000.00元），新世纪公司、弘舜公司同意向公司提供前述借款。
各方商定：《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在捌亿元额度内（即在任一时点公司向新世纪

公司、弘舜公司借款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8亿元），公司可根据各时段的资金需求，分期借款，
分期还款。各期借款的实际借款期限，自每期借款汇至公司指定银行账号之日起至每期借款
本息归还之日止。借款利率为10%/年，各期借款的借款利息按该期借款的实际借款天数计
算，按季度付息，每季度末月20日为付息日。如遇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该付息
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2．违约责任
公司应依约按时偿还新世纪公司、弘舜公司的借款本息。如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则构成违

约，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
3．其他
公司拟在借款到期后展期且征得新世纪公司、弘舜公司同意的，公司可就《借款合同》项

下借款申请展期。如申请展期，公司须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的
内部决策程序，并提前通知新世纪公司、弘舜公司。如涉及信息披露的，公司应按《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4．生效条件
《借款合同》经各方签章生效。
三、备查文件

《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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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6年2月12日以书面结合通讯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丹丹女士
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经济补偿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罗序浩先生工作调整，公司与罗序浩先生经友好协商一致，双方拟解除劳动合同。公
司董事会同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罗序浩先生支付经济补偿及其他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具体事项及金额由公司相关部门进行核算发放。本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
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6-26）。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2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2月 13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2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久立特材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郑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2026年2月6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77,170,72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540,000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66,630,720股。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637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596,678,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27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9,499,3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25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6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7,179,35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022%。
4、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6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7,469,65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22%。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43,512,7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6%；反对

568,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0%；弃权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6,880,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409%；反对 568,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0%；弃权 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郑周、王长城、徐阿敏、苏诚、沈筱
刚回避表决。

（二）《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43,518,7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0%；反对

568,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6,886,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435%；反对 568,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6%。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郑周、王长城、徐阿敏、苏诚、沈筱
刚回避表决。

（三）《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43,518,7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0%；反对

56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9%；弃权1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6,886,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435%；反对 56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1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6%。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郑周、王长城、徐阿敏、苏诚、沈筱
刚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黄忠兰、陈根雄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26-007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6-010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吉如路88号 loft49创意产业园区2幢1单元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4

275,406,262

37.90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3,194,261

比例（%）

99.1968

反对

票数

2,208,301

比例（%）

0.8018

弃权

票数

3,700

比例（%）

0.0014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3,194,261

比例（%）

99.1968

反对

票数

2,208,301

比例（%）

0.8018

弃权

票数

3,700

比例（%）

0.001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为第1.01、1.02项议案，此2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和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双豪、翁连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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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于2026年2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于2026年2月6日以书面及通讯
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
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租赁合同〉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租赁合同〉部分

条款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兰州丽尚亚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甘肃星辰揽月文化娱乐有
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变更部分条款。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528号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80

703,516,216

53.85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郭富永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7,271,730

比例（%）

99.1123

反对

票数

6,103,786

比例（%）

0.8676

弃权

票数

140,700

比例（%）

0.0201

2．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2,224,416

比例（%）

99.8163

反对

票数

923,500

比例（%）

0.1312

弃权

票数

368,300

比例（%）

0.0525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00,655,420 99.2128 592,800 0.5843 205,800 0.2029

4．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01,334

比例（%）

93.7383

反对

票数

6,173,186

比例（%）

6.0847

弃权

票数

179,500

比例（%）

0.1770

5．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股东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0,162,220

100,655,420

95,101,334

比例
（%）

98.7267

99.2128

93.7383

反对

票数

923,500

592,800

6,173,186

比例
（%）

0.9102

0.5843

6.0847

弃权

票数

368,300

205,800

179,500

比例
（%）

0.3631

0.2029

0.177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审议的议案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

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窦方旭、曹治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6-010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本行于2025年11月21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基

于对本行内在价值、未来战略规划及长远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坚信本行股票长期投资价值，
本行行长陆鼎昌先生，副行长张康德先生、干晴女士、程鹏飞先生、倪建峰先生，董事会秘书唐
志锋先生（以下简称“增持主体”）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本行A股股份不少于55万股。

陆鼎昌先生的行长任职资格，张康德先生、倪建峰先生的副行长任职资格尚需取得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局核准。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行股份

29.34万股，累计增持金额207.36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增
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增持本行股份。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陆鼎昌、张康德、干晴、程鹏飞、倪建峰、唐志锋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

陆鼎昌持有121,000股、张康德持有122,573股、干晴持有124,751股，其他增
持主体无持股。

陆鼎昌持股比例0.0036%、张康德持股比例0.0037%、干晴持股比例0.0038%。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陆鼎昌、张康德、干晴、程鹏飞、倪建峰、唐志锋

2025年11月21日

自2025年11月21日起6个月内

陆鼎昌拟增持不低于20万股；
张康德拟增持不低于5万股；
干晴拟增持不低于5万股；
程鹏飞拟增持不低于10万股；
倪建峰拟增持不低于10万股；
唐志锋拟增持不低于5万股。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2025年11月21日～2026年2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行
股份29.34万股，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陆鼎昌增持10万股；
张康德增持2.54万股；
干晴增持2万股；
程鹏飞增持2万股；
倪建峰增持10万股；
唐志锋增持2.8万股。

207.36万元

0.0088%

207.36万元

29.34万股

0.0088%

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行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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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股份计划进展公告


